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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就業及經濟組第 15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8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地點：勞動部 601會議室 

主持人：廖召集人蕙芳 記錄：危泰焌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第 14）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叁、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及經濟組第 14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情形

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何委員碧珍： 

(一)針對第二案 85 歲輕度失能老人聘僱之政策制度現況瞭解及影響

分析的部分，初衷係因基層從業人員反映，推動此政策排擠國內

家庭看護的工作機會，且前次會議王委員品也提到，原本使用長

照服務轉而聘用外籍看護人數約 1,500 人，已佔本國籍照服員

9,000 人的 6 分之 1，但從填報辦理情形之內容，較難了解政策

目前之規畫係暫時維持或再評估，或是開始討論此政策未來修正

方向，故建議本案持續列管。 

(二)針對第三案部分，會議資料頁 21提及合作社如有需要亦可運用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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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與培力計畫之資源研提具創意性、地方性

及發展性之計畫申請補助，故勞動合作社是否具有申請之資格？

勞動部是否主動發公文周知？建議勞動部和內政部積極輔導合

作社並協助申請相關補助之程序。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序號第 1、2、3案持續追蹤列管。 

三、序號第 4、5案解除列管。 

四、餘請參照委員意見持續辦理。 

 

 

第二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15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及委員會議

決議事項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15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及委員會議

序號 1案均持續追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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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統整各部會(經濟部、農委會、性平處、衛福部)有關脫貧、二

度就業、促進就業及相關救助政策之矛盾，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 

發言摘要 

一、何委員碧珍 

(一)建議此份報告補充中低及低收入戶過去 5至 10年的趨勢、中低收

入戶落至低收入戶的人數、中低及低收入戶分別的持續期間、國

際比較以及年齡、教育程度和區域分布等相關統計資料，充實相

關性別統計資料，並輔以戶數為單位之資料進一步說明，俾利了

解現況及後續分析。 

(二)105年補助的總金額為 115億元，以工代賑部分為 4.7億僅佔補

助總額的 4%左右，建議擴大使用此措施，以加強中低及低收入戶

與職場的聯結、強化工作技能及鼓勵就業。另建議補充以工代賑

相關統計資料，例如：近年來執行情形趨勢、執行內容以及執行

的單位等。  

(三)有關接受職業訓練的中低及低收入戶的相關性別統計以及女性於

職業訓練期間有無其他津貼支持，亦請補充說明。 

二、陳委員秀惠： 

為避免中低及低收入戶成為福利依賴人口，必須於急難救助前的

1至 2年透過以工代賑，協助養成一技之長。 

三、王委員秀芬 

(一)依據統計全世界貧窮人口約 60%是女性，但是目前所呈現的統計

資料裡面，接受政府社會救助的女性僅有 50%，中間的落差是否

代表女性可能不清楚政府的相關補助資訊而未申請。 

(二)簡報第 10頁的部分，65歲以上的低收入戶人數女性僅佔 30%而男

性佔 70%，因為女性平均餘命較男性高，且與國際統計趨勢尚有

落差，並考量我國人口的性別比例之下，男性接受政府補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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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遠高於女性，須詳加檢視是否部分女性不清楚政府相關資訊以

致無法獲得資源。 

(三)有關女性 29至 34歲因結婚、家庭及生育等因素退出職場的問題，

建議政府應研擬相關政策讓女性留在職場並蒐集雇主或企業面

的意見，因為一旦離開便很難再回到職場工作，例如女性在職場

有彈性工時的需求，希望每天工時縮減 1至 2小時，但受制於雇

主部分不同意，原因在於成本的增加，包括相關社會保險費用及

額外僱用人力。或可思考提供雇主部分的補助來帶動正向的循

環，促進女性就業並增進經濟獨立的能力。 

(四)另外職業訓練也是政府協助脫貧重要的措施，在制度設計上應考

量性別差異並提供配套措施，例如女性於受訓期間的家務及托兒

的需求。除提供津貼之外，有無其他相關措施協助女性。 

四、黃委員淑英 

(一)簡報第 5頁請說明非勞動人口的定義；簡報第 6頁有關未滿 3歲

子女之照顧方式，建議選項「自己或丈夫」應分列，另報告內所

提有關性別統計部分建議補充，例如簡報第 13至 14頁所列表格

部分。 

(二)簡報第 24頁提到部分婦女擔心工作影響現有社會救助之領取，約

於民國 99 年至 100 年間，曾發生調整中低及低收入戶之貧窮線

卻受國內基本工資調整而喪失中低或低收入戶資格之案例。因此

為了讓婦女能夠安心從事工作，必須同時執行相關中低及低收入

戶就業的配套措施，以減輕婦女因工作所生的成本，例如交通或

托育費用。 

(三)政府目前「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104 至 107 年度)辦理

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一般戶

的補助金額分別為 5,000 元、4,000 元、3,000 元，建議須衡量

相關補助的比例是否合宜，亦可參考北歐國家托育費用依不同境

遇的家庭，給予不同程度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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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委員品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是我國認定貧窮較為嚴格的標準，但接近貧

困、單親家庭及特殊境遇家庭也應納入一併討論。建議必須掌握

清楚家戶的人口組成，且將成員的成長階段一併納入考量，例如

是否有幼兒或已就學等，以利後端就業上協助、銜接及政策規劃。 

六、郭委員素珍 

簡報第 20頁提到登記求職與成功推介間差額尚有 9千多人，請

說明未能就業的原因以及後續追蹤情形。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參酌委員意見就報告內容進行補充，並請衛

生福利部、行政院主計總處等相關部會，協助提供相關特殊對

象(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結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單親家庭、特殊境遇家庭等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

之相關統計資料，並於下次會議召開前先與委員會商。 

三、請勞動部就職業訓練參訓之女性或中低及低收入戶現況，於下

次會議進行報告。 

四、餘請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第四案             

案由：外籍看護工宣導措施、內部查察情形及獎金發放情況，報請公

鑒。 

報告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發言摘要 

一、何委員碧珍： 

(一)簡報第 5 頁建議提及民眾檢舉案件、獎勵金金額及查獲違法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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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人數部分，將「成長」文字部分酌修為「增加」較妥適。 

(二)簡報第 6 頁建議補充查獲案件之統計資料，例如：性別、年齡、

國籍及行業別等，俾利深入了解現況及研擬預防之政策。 

(三)簡報第 8 頁，外籍看護工之雇主聘前講習人數相當可觀，請就查

察訪視的進行方式加以說明。建議若專案訪視的外部成本較高且

缺乏效益時，可審酌改以強化檢舉制度來防範非法外籍勞工。 

二、陳委員秀惠： 

請就外籍勞工檢舉獎金制度的調整歷程加以說明。 

三、王委員兆慶： 

報載「將開放聘請外籍看護家庭使用日間照顧服務」乙案是否為

目前政策方向。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餘請參考委員意見辦理。 

 

 

 

伍、臨時動議： 

第一案：請提供我國中高齡女性的經濟狀況及數據之報告案，提請討

論。 

提案人：陳委員秀惠、賴委員芳玉 

 

 

決議：本案併入本次會議原報告事項三，並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於下次

會議召開前先與提案委員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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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有關現行育嬰假彈性使用及延長部分，提請討論。 

提案人：何委員碧珍 

 

決議：請勞動部就現行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定執行情形進行性別統計

分析及是否彈性放寬相關規定進行政策評估，並於下次會議進

行報告。另企業托兒設(措)施之現況數據，一併提供。 

 

第三案：有關政府推動母嬰親善對婦女職涯發展之影響，提請討論。 

提案人：黃委員淑英 

 

 

決議：本案俟臨時動議案由二「現行育嬰假彈性使用及延長」報告後，

再行討論。 

 

 

第四案：有關幼兒托育為女性為主之行業，且低薪、血汗之說向來不

絕。建請勞動部會同教育部，召開專案會議研訂 2-6 歲學前

教育受僱者薪資之分析機制，俾利我國托育政策之規畫參

考，提請討論。 

提案人：王委員兆慶 

 

 

決議：請教育部及勞動部會後再與提案委員討論，並提供 2-6歲學前

教育受僱者之薪資資料供委員參考。 

 

 

 

陸、散會：下午 5時 10分 


